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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财经大学学生处文件
安财学〔2024〕29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财经大学校级易班精品项目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现将《安徽财经大学校级易班精品项目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学生处

2024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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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财经大学校级易班精品项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

神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引导广大

师生积极参与易班网络思想文化建设，充分发挥学校易班平台的

网络育人功能，促进学校易班平台网络育人工作规范化、精品化、

科学化，提升项目质量与实施效果，扎实推进学校“新经管”建

设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修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校级易班精品项目分为：每院“易”品、线上特色栏

目和教育宣传产品。

（一）每院“易”品：坚持以育人为根本，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“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”，围绕学生、关爱学生、服务

学生，用优秀的校园文化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。结合学院特色，

充分利用易班平台开展面向全校学生的各类主题活动。

（二）线上特色栏目：满足广大学生生活、学习实际需求，

围绕思想政治教育、专业学习、学术素养、创新创业、生涯教育、

就业育人等方面建设主题鲜明、内容健康向上的易班特色长期栏

目，形成良好的长效运营机制。

（三）教育宣传产品：结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，

创作突出易班色彩、易班文化和易班元素，适合网络传播的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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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产品，包括微电影、公益宣传片、摄影作品、动漫、绘画、

文化衍生实物产品等。

第三条 项目建设期为一年。

第二章 申报与评审

第四条 每院“易”品项目以学院为单位申请立项，主持人须

为学院中层领导干部；其他类项目负责人主要为学校专职辅导员。

第五条 所有项目的成员中至少有 1 名困难群体学生。

第六条 申报校级易班精品项目的负责人同期只能申报 1 项，

参与 1 项；项目参与人最多参与 2 项。

第七条 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学生处组织专家对项

目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，审批立项。

第三章 实施与管理

第八条 校级易班精品项目每年遴选一次，一般在每年上半年

进行；立项总数原则上不超过 50 项。

第九条 项目经费来源与拨付方式：网络思政相关经费，立项

后一次性拨付，经费仅可用于依托易班平台开展的各类学生活动

的必要开支。

第十条 资助金额：每院“易”品项目给予 7000 元资助经费。

其他类项目立项为重点级别，给予 4000 元资助经费；立项为一般

级别，给予 2000 元资助经费；后期如有新增的项目类型，参照此

标准资助。

第十一条 项目若出现违反学术道德或相关法律法规情况，或

未能按期、按质量完成建设目标，将予以撤项并追回全部资助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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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并且 2 年内不予申报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对入选项目采取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相结合

的办法，将组织专家通过评估项目报告、现场考察等方式，对项

目建设情况进行审核验收。

第十三条 结项要求

每院“易”品结项：活动需面向全校学生，有一定的延续性

和稳定性；活动需有线上互动环节；系列活动推文阅读量、评论

数、点赞数和快搭浏览量总和达到学院在校本科生数的 2 倍。

线上特色栏目结项：发布原创推文总数，重点项目不少于 60

篇，一般项目不少于 30 篇；并通过快搭形成一个长效的主题活动

栏目，定期更新；所有推文的阅读量、评论数、点赞数和快搭浏

览量总和，重点项目不少于 10000 人次，一般项目不少于 2000 人

次。

教育宣传产品结项：以实物或电子成果形式结项；成果在易

班网以推文或快搭的方式进行宣传、展示、推广，并受师生喜爱；

所有成果宣传的阅读量、评论数、点赞数和快搭浏览量总和，重

点项目不少于 10000 人次，一般项目不少于 2000 人次；成果数，

重点项目不少于 5 项，一般项目不少于 2 项。

第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须在建设期内按申报书的设计内容及

进度计划扎实开展项目建设，项目建设期满须提交项目成果报告。

第四章 项目经费预算管理

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要结合建设需求，科学合理、实事求是

地编制易班精品项目经费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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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未达到结项要求的项目，按照学校财务管理规定不

予延期，由学校财务部门追回项目经费。

第十七条 项目经费按项目立户，不得挤占或挪用，项目负责

人须按照学校有关财务制度对项目建设经费进行管理和使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校级易班精品项目等同于校级教研一般项目。

第十九条 项目成果版权、使用权归学校所有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由学生处负责

解释。《安徽财经大学校级易班精品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安财发〔2022〕

30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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